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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全面

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

时，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明确

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

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本人认为，全面深化国有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 ：围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在国

有经济领域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以推动建立与完善

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市场体系改革为重点，加快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

战略性重组，构造现代化的国有

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国有经济的

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

主导作用。

二、全面深化国有经济体

制改革的任务

国有经济是指企业资本属于

国家所有，现阶段由中央政府及

其授权的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

这部分资本出资人职能的所有制

经济。本人认为，国有经济体制

改革应该包括五部分内容 ：

（一）明确国有经济的地位

与作用，调整国有经济的功能、

结构和布局

我国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主导是指

作用而言，主体指数量与质量而

言，不要把主导视为主体。我认

为，主导作用主要是指对整个经

济的引领、导向和控制作用，保

障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安全。要

准确界定国家出资企业和国家设

全面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

洪  虎

摘  要 ：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永远在路上。全面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着重解决下面两个认识问题 ：一是明

确全面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二是全面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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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

的号角，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

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

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必

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

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

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国有经济体制改

革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

心内容。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国有经济体制

改革永远在路上。全面深化国有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着重解决下

面两个认识问题 ：

一、明确全面深化国有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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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其他机构的功能，国有资本

和国家投资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

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

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引领保护

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发展

公益事业、保障国家安全的经济

活动。国有资本控股的自然垄断

行业，要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

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

要内容的改革。加快推进社会资

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

形式的行政垄断。

（二）创新国有经济的实现

形式

我国 1993 的宪法修正案将

国营经济改称国有经济，同时，

将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这之

后，就造成很多人认为国有经济

的实现形式就是只有国有企业一

种形式，好像国有企业这种形式

就是代表了经济。2008 年全国人

大通过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用

国家出资企业更 新了国有企业

的称谓，“本法所称国家出资企

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

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

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 参股公

司。”此部法律大大扩展了国有

经济的实现形式，同时，用“国

有独资企业”取代了原来的“国

有企业”的称谓。实际上，我们

现在常说的国有企业是一个模糊

的概念，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属于

国家所有，还是指投入企业的资

本属于国家所有？国有企业改革

究竟是指国有独资企业的改革，

还是指包括其他形式的国家出资

企业的改革？这些都不清楚。只

有将国有企业改称为国家出资企

业，才能分辨清楚不同形式的国

家出资企业的不同改革内容。同

时，采用国家出资企业的称谓，

也有利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

国家出资企业的改革，鼓励发展

非公有资本控股、参股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如果从设 立不同法人的角

度看，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还可

以进一步拓展。依照我国《民法

总则》的规定，法人分为 ：营利

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

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等）、特别法人（机关法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

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法人），以及非法人组

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

机构），这些机构中很多都涉及

到与国家财产的关系，它们的服

务都属于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

所从事的很多活动都与经济指标

（如 GDP 等）相关。因此，国有

经济实现形式的创新可以沿着这

条路子进行探索。

另外，从与经济活动相关机

构的出资人、设立人、实际控制

人、管理人和参与人等角色看，

国家参与国有经济的形式也可以

是多样的。

（三）改革国有经济的管理

体制

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主要涉及

到政 府与企业的关 系、政 府的

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国

有财产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党的

基层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

等。改革总的方针仍然应该坚持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

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原则。

（四）转换国家出资企业的

经营机制，增强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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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不同的实现形式，

经营机制不一样，市场活力也不

同。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现代

市场体系的一种基本企业制度，

但不是唯一的企业制度。大多数

的国家出资企业可以推行以公司

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现代企业制

度，但是，还需要保留少数国有

独资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如果想

转换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进行

公司制改造，应该首先健全协调

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推行职

业经济人制度，也只能在完成了

公司制改造的企业中进行。

（五）转换国家出资企业的

职工身份，实现劳动力归劳动者

个人所有，是可以由市场实现配

置的生产要素

国有经济是生产资料属于

国家所有的一种经济形式，劳动

力不属于生产资料，因而劳动力

不能实现国有化。国家出资企业

只是属于生产资料，因而劳动力

不能实现国有化。国家出资企业

只是属于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与

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劳动力相

结合的生产场所。劳动力只是属

于企业使用，而不是企业所有，

因而，劳动力也就不属于国家所

有。劳动者与企业是劳动合同关

系，交易的标的物是劳动力，而

不是劳动者。一切依法享有政治

权利的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

翁，这是从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层

面而言的，这一点不因职工在不

同所制企业工作而不同。至于国

有企业职工是企业主人翁的认

知，需要重新研究，这应该是指

职工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这一层面的意思。

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法律，保护

企业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而这种法律规定，

不依企业资本的经济成份而不同。

全面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

中的“全面”，就是要综合地推

进这五个方面的改革，而不能只

推进其中一、两个方面的改革 ；

全面深化国有经济 体制改革中

的“深化”，就是协调地深化这

五个方面的改革，而不能只深化

其中一、两个方面的改革。全面

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综

合协调地推进国有经济体制的改

革。

本文系作者在“改革开放的中国

与世界 - 第 84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上的演讲。

（作者系吉林省政府原省长、原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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